
— 1— 

 
 

文人党组发〔2016〕12 号 

 

 

 
关于对 2016 年上半年机关委室党风廉政建设 

责任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 
 

各委室： 

为了全面掌握市委二届十次全会、市纪委二届六次全会部

署的重点工作任务及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落实情

况。经党组研究同意，决定对 2016 年上半年机关各委室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检查考核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2016 年 7 月 20 日—7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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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。

围绕 2016 年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考核责任书，重点检查机

关委室主体责任、纪委监督责任、作风建设情况、责任追究情

况和上年度存在问题整改情况、专项整治、落实年度任务分解、

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、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

规范化建设等工作开展检查。 

 

各委室对照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书，认

真开展自检自查，形成自查报告于 7 月 20 日前报市人大常委会

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常委会办公室）。 

 

1.检查方式：一是实地察看。通过查阅资料、走访群众、

现场察看、随机询问等方式，全面掌握目标责任制和重点工作

推进落实情况。二是个别谈话。个别谈话重点了解被检查委室

主任、副主任落实和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、加强作风建设

及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方面的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。 

。市人大常委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

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方面了解掌握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，形成

专项检查报告，并专题向常委会党组汇报。 

 

对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整改意见，并由市

人大常委会党组具体负责，采取召开集体约谈会的形式进行

反馈和督促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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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委室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对待半年检查工作，对照年初

的工作安排和任务分解，尽快对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

回顾总结，及时查缺补漏，完善工作资料，形成书面汇报材料。 

2.所有工作资料要按照《201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》

进行分类整理，案卷材料按规定装卷归档。 

3.对督查中应付差事、弄虚作假的委室和个人将按有关规

定进行责任追究，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报：市委。 

  抄送：市纪委、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，市人大党组成员、常委会副

主任，常委会原副主任，副调研员。 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0 日印发 

 

 


